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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颖女士是普华永道税务及商务咨询部的合伙人, 拥有超过17年的为
国际、国内客户提供税务咨询服务的经验。 
 

• 目前，汪颖女士致力于为国内外客户提供税务和运营咨询服务，她为
大量不同领域的客户提供税务咨询服务，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她是
普华永道零售业和消费品行业的中部区主管合伙人。不仅如此，她接
触的领域包括：互联网行业、私募基金/创投、电子商务、房地产业、
制造业、化工业、运输业、移动通讯业、传媒广告业等等。 

 

• 她是普华永道中部地区税务分歧协调服务主管合伙人。通过与相关政
府部门，税务机关和客户的高效密切合作，汪颖女士在为客户成功降
低税务风险，减少整体税收成本和税收分歧谈判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
成绩。她是国内外企业税务分歧协调、税收筹划、运营咨询及投资咨
询等方面的专家。她所提供的服务包括：税务稽查应对，税收分歧谈
判，申请税务事项裁决，企业税务建议、集团架构重组、税收筹划、
兼并及收购支持、企业上市、投资地研究、关税及国际贸易咨询、税
务及运营的审慎性审计的相关咨询服务。 

 

• 汪颖女士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及中国注册税务师。她受邀成为诸多高层
管理论坛、行业研讨会及税务交流讲座的演讲嘉宾。 



一、 股权投资行业的发展趋势 

2014年股权投资行业呈跳跃式增长趋势 

 2014年第一季度TMT行业投资数量
245起，投资金额23.04亿美元； 

 第二季度TMT行业投资数量214起，
投资金额53.46亿美元，创两年半以
来新高。 

2014上半年，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情况总体低开高走，实现跳跃性增长。第二季度出现历史性
突破，投资总额高达176.12亿美元，达到记录峰值。以其中尤为突出的TMT行业为例，投资金
额创纪录新高，超过50亿美元。行业之火热程度可见一斑。 

那么，股权投资
基金在投资退出
实现收益时，需
要充分考虑哪些
潜在的中国税务
影响？ 



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信息的透明化 

二、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的相关税务考量及698号文的最新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税收监管制度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完善，中国税务机关通过多种渠道获悉并
收集境外股权转让交易情报将变得愈发便利。 

中国税务机
关对境外股
权转让交易
的持续关注 

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 

税收情报
交换 

媒体新闻
报道 

网络信息
收集 



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案例分享 

 M公司是一家注册于英属开曼群岛的控

股公司，在美国、香港、中国等地方均
有投资及业务。B公司是其控股的中国
子公司。 

 M公司的境外投资方（若干股权投资基
金）与境外A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转让其所持有的M公司全部股权。 

 M公司的境外投资方向中国某直辖市国
税局按照国税函[2009]698号文件的规

定履行了境外股权转让的申报，向税务
机关提交了包括股权转让合同在内的一
系列材料，说明投资方自M公司股权转

让交易取得的资本利得无需在中国缴纳
所得税。 

 

二、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的相关税务考量及698号文的最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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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案例分享 （续） 

 境外投资方选择直接转让M公司股权
并无合理的商业理由。 

 M公司股权架构中的其他海外实体不
具有任何经济实质和价值。 

 境外投资方转让M公司股权的交易应

被视为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
相关境外投资方负有在中国纳税的义
务。 

 应采用B公司的实收资本数额作为本

次间接股权转让交易的股权成本价，
并依此计算境外投资人的资本利得。 

二、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的相关税务考量及698号文的最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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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机关的观点 



如何开展与税务机关
的沟通？ 

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考量与挑战 

二、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的相关税务考量及698号文的最新发展 

 

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
条款的表述是否准确？ 

 

股权架构中海外实体
业务的价值是否得到
承认？ 

如何向中国税务机关
说明股权转让交易的
合理商业目的？ 

仅以中国居民企业的
实收资本作为股权转
让成本是否合理？ 

由前述案例可见，税务机关已经愈发关注并不断加强对境外股权投资基金涉及间接转让中国居
民企业的股权交易的监管力度，投资人需要考虑诸多问题 

如何与各层级税务机
关进行有效的沟通？ 

利息的加征对
谈判过程有何

影响？ 



间接股权转让事项涉及的税务机关 

二、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的相关税务考量及698号文的最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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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的相关税务考量及698号文的最新发展 

698号文件的补丁文件
主要精神？ 



自然人合伙人的个人所得税探讨 

三、自然人合伙人的个人所得税探讨 

企业 
合伙人A 

自然人 
合伙人甲 

合伙企业 

企业 
合伙人B 

被投资企业E 被投资企业F 

境外 

境内 

自然人 
合伙人乙 

1.股息： 
• 20%(本土法)？ 
• 10%(协定)？ 
2.经营性收入及处置股
权转让收益: 

• 5%¬35%？ 

1.股息： 
• 20%／10%（境内个人投资A股减
税）？ 

2.经营性收入及处置股权转让收益: 
• 5%¬35%？ 

股息 
处置股权转
让收益 

经营性收入 

具体政策有
待进一步明

确… 



Q&A 



谢谢！ 


